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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口海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haikou.customs.gov.cn/haikou_customs/605737/fdzdgknr82/605742/6758402/index.html) 

 

附錄 

 

海口海关关于启用海南自由贸易港“二线口岸”核放清单的公告 

 

  为规范海南自由贸易港“二线口岸”通行管理，海口海关决定启用核放清单，现就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核放清单是办理海南自由贸易港经“二线口岸”进入内地的“零关税”货物及其加工制

成品、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保税货物、自境外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时放宽贸易管理措施

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在口岸验放的相关单证。 

  二、企业应按照核放清单填制规范向海关报送核放清单数据信息（填制规范详见附件）。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账册（以下简称账册）项下货物经“二线口岸”进入内地时，企业应向

海关报送海南自由贸易港账册清单（以下简称账册清单），系统根据账册清单自动生成核放清

单，企业补充完整后，向海关办理相关手续。 

  四、核放清单需要修改或者撤销的，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核放清单修改项目涉及账册清单修改的，应先撤销核放清单； 

  （二）核放清单修改项目不涉及账册清单修改的，直接修改核放清单。 

  五、海关已经布控以及涉嫌走私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核放清单相关货物，在办结相关

手续前不得修改或者撤销核放清单。 

  六、区外保税加工（增值）账册管理的保税货物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办理通关手续时，参

照本公告执行。 

  七、本公告由海口海关负责解释。 

  八、本公告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核放清单填制规范

http://haikou.customs.gov.cn/haikou_customs/605737/fdzdgknr82/605742/67584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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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核放清单填制规范 

 

为规范和统一核放清单管理，便利企业按照规定格式填制和向海关报送核放清单数据，特

制定本填制规范。 

以下申报项为核放清单表头栏目： 

一、预录入编号 

本栏目填报核放清单预录入编号，预录入编号由企业端预录入系统根据规则自动生成，预

录入编号唯一，不可重复。 

二、清单编号 

清单编号为海关接受核放清单报送时给予核放清单的编号，一份核放清单对应一个清单编

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核放清单海关编号为 21 位，其中前 3 位为 BOR，表示核放清单，第 4-8 位为场所代码，第

9 位为进出标志（I-进卡，E-出卡）、第 10-15 位为海关接受申报的公历年(2 位）、月、日，第 16-

21 位为 6 位流水号。 

三、清单类型 

本栏目按照相关业务类型填报，包括二线口岸出岛、区内加工增值货物二线口岸出岛等。 

四、企业信息 

本栏目填报账册中经营企业的海关编码、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名称。 

五、场所代码 

核放清单申报的进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代码。 

六、车辆绑定类型代码 

核放清单关联的运输车辆与关联单证的对应关系，包含：一车多票、一车一票、一票多车。 

七、关联单证类型 

核放清单关联的货物流转申报单证类型，包括：普通账册清单、分出集报账册清单等。 

八、关联单证编号 

与关联单证类型绑定使用，涉及多个关联单证时使用分号进行分隔，系统同步在关联单证

表体记录相关信息。 

九、车次码 

每个核放清单审核通过后生成的唯一编码，可用于形成二维码进行验放过卡时识别。 

十、运输工具信息 

核放清单关联的运输工具信息，包含：承运车辆车牌号、IC 卡号/电子车牌、集装箱号、车

自重、车架号、车架重、集装箱重、车总重等，上述字段在申请时可空，过卡时需要与实际承运

运输工具信息一致（如承运车牌号、集装箱号等），因同一场所同一进出方向未过卡的核放清单

承车车牌号须唯一，如需由同一承运车辆多次进出场所卡口运输货物时，此字段可先为空，待对

应核放清单货物随车进出场所卡口前明确并补充填报。 

十一、主管关区代码 

核放清单申请进出的场所主管关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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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申报项为核放清单表体栏目： 

（注：若为加工业务，此表体填报成品信息） 

十二、商品表体序号 

本栏目填写核放清单中商品顺序编号。系统自动生成。 

十三、关联单证商品序号 

本栏目填写核放清单关联单证编号中的商品表体序号。     

十四、商品备案编号 

本栏目填写进出口商品在企业料件成品备案时设定的商品料号级编号。 

十五、关联清单商品序号 

记录核放单承载货物信息对应关联单证的商品序号信息。 

十六、商品编号 

本栏目填报的商品编号由 10 位数字组成。前 8 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确定的

进出口货物的税则号列，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确定的商品编码，后 2

位为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附加编号。 

已备案的货物，填报的内容必须与备案登记中同项号下货物的商品编码一致，由系统根据

备案序号自动填写。 

十七、商品名称 

按企业管理实际如实填写。 

十八、申报计量单位 

按照报关单填制规范要求填写。 

十九、申报数量 

按照报关单填制规范要求填写。 

二十、毛重（千克） 

本栏目填报进出口货物及其包装材料的重量之和，计量单位为千克，不足一千克的，精确到

小数点后 2 位。 

二十一、净重（千克） 

本栏目填报进出口货物的毛重减去外包装材料后的重量，即货物本身的实际重量，计量单

位为千克，不足一千克的，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非必填项。 

二十二、原产国（地区） 

按照报关单填制规范中有关原产国（地区）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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